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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事特办，切实落实应急抢险采购政策。对属于保

障疫情防控急需、公共事业运行急需、企业复工复产急需、

学校恢复开学急需、群众生活急需以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

生急需的工程建设项目，可特事特办列为应急抢险类项目，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项目单位可采用邀请招标

方式或非招标竞争方式实施。属于政府采购的工程项目采用

非招标方式采购的，适用于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

二、开辟绿色通道，确保应急抢险项目顺利实施。对属

于应急抢险的项目确需通过招标方式采购的，各级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建立“绿色通道”服务

机制，予以专门优先保障，可酌情缩短有关招标的时限要求，

确保应急抢险的项目加快完成招投标活动。全面推行全流程



电子招投标、“不见面”在线开标和异地远程评标，对非必

须到现场办理的业务，一律采用线上办理。对确需通过湖北

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随机抽取专家的，应优先按属地原

则随机抽取。采取随机抽取方式难以组建评标委员会的，经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依法由招标人自行确定符合国

家法定资格条件的专家进行评标（评审）。

三、简化招标前置条件，建立容缺受理机制。对尚未完

全具备招标发包条件的工程建设项目，推行“容缺受理、后

置补齐”举措。对已办理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手续的，

满足招标相关技术条件，但规划许可等手续尚不完备的项

目，由招标人作出自行承担一切风险和后果的书面承诺后，

可允许其项目开展招投标活动，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

四、优化招投标方法，促进项目加快实施。鼓励政府投

资工程采用全过程工程咨询、工程总承包方式和资格后审的

方法进行招标，减少招标投标的环节和层级，促进项目加快

实施。可根据当地工程建设实际情况确定资格后审招标的项

目范围和规模标准，对政府投资的中、小型工程建设项目原

则上实行资格后审招标。

五、降低交易成本，切实减轻企业资金负担。严格执行

我县投标保证金收取与退还的相关规定，大力推广使用电子

保函，实现在线提交、在线核查。加快推行工程担保制度，

建筑企业可采用银行保函、工程担保公司保函或者工程保证

保险替代各类保证金，切实减少企业资金占用。招标文件中

应当明确保函保单的担保机构和格式，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



理由拒绝接受建筑企业以保函保单替代各类保证金，对确因

疫情不可抗力延误工程开工复产的项目，双方在充分协商一

致的情况下，可相应延长银行保函中约定的时限。鼓励招标

人免收投标保证金，切实减轻企业资金负担。

六、实施包容审慎监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对招标

投标活动中未致危害后果的首次轻微违法实行“首违不罚”。

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主要采取提醒、告诫、约谈、责令

改正等措施，及时予以纠正，强化事前教育规范与引导，进

一步优化我县营商环境，促进项目落地实施。审慎开展失信

行为认定。对市场主体确因疫情不可抗力因素或参与疫情防

控工作导致失信行为的，可不纳入失信记录。对确因疫情不

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投标有效期及招投标异议、投

诉的法定申请期限的，有效期及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

继续计算。

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鼓励企业为抗击疫情作贡献。

对在疫情防控中贡献突出且受到人民政府或防疫指挥部表

彰的优秀企业和个人，应在 2020 年政府和国有投资工程招

投标活动中给予专项加分，但在百分制评审中企业最高加分

不应超过 2 分，企业人员最高加分不应超过 1 分。为切实保

障专项加分这一正向激励政策落实落地，在人民政府或防疫

指挥部表彰前，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按公开透明的原则先行

确定疫情防控中贡献突出的优秀企业和个人名单，经县人民

政府或防疫指挥部同意后，可享受专项加分政策。

八、充分考虑疫情对企业的影响，科学合理设置招标条



件。招标人在编制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时应充分考虑疫

情对企业纳税、财务申报、社保缴纳和资质、生产许可证等

有效期满办理延长手续等的影响，科学合理设置资格条件和

评审因素，避免因设置不合理引发争议与投诉和导致招标失

败，延误项目开工建设。


